苏  州  市  教  育  局
苏教基函〔2019〕51号
关于做好苏州第四中学“空乘生源基地班”、苏州市第六中学“艺术专业”、苏州市第三中学校“多语种实验班”及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“飞行员课程基地班”

招生工作的函
各市、有关区教育局基教科，招生办，市三中、市四中、市六中、园区二中、市区各初中校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苏教规〔2010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各地各校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，严格规范招生行为。同时，苏州市第四中学于2004年由苏州市教育局批准建立空乘专业生源基地，苏州市第六中学校于2007年经我局批准增挂“苏州艺术高级中学校”牌、于2009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更名为“江苏省苏州艺术高级中学校”，苏州市第三中学于2009年江苏省教育厅批准为“江苏省多语种教学实验高级中学校”，园区二中于2018年苏州市教育局同意其举办“飞行员课程基地班”。

上述学校为学生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，根据文件精神我局确定三中的中美融合课程和中日融合课程、四中的空乘和空保专业、六中的艺术专业、园区二中的飞行员课程基地班今年可面向全大市开展招生工作。请上述四校在规范招生行为时积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同时请各地、各校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宣传工作，积极配合实施，不断营造规范、公平、和谐的招生制度环境，促进各地基础教育学校的共同发展和整体提高。
苏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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